
14

社團法人新北市教師會

　　109學年度過去了，各位老師們在教育現場還好嗎？這一學年中，在教育現場有修

訂或制定了哪些重要教育法規？讓新北市教師會/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跟著大家一

起回顧這一學年中相關的重要教育法規。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班設立標準(109年9月29日)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班設立標準》為因應少子女化及環境變革等因素，發

現藝術才能班每班學生人數規定與各縣市政府辦理現況需求未盡符合，故進行修正。主

要修正重點為第6條「修正每班人數上限自110學年度起分6年調降，高中25人，國中小

26人為上限」、第7條「增訂每班人數下限10人、第9條「增訂藝才班置召集人1人」及

定期推估學生及教師人數(第10條)、課程規定(第11條)、課程評鑑等(第12條)。

★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民國109 年10月28日)

　　《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最早於民國92年由教育部訂定之，

其主要目的為協助學校能依據教師法之規定進行相關輔導與管教學生，並落實教育基本

法維護學生的相關受教權。其實在此版本前兩個月就已公告《109年8月3日臺教學（二

）字第1090096130號函》的修正內容，但其內容提及了「教師不得於學生下課時間實施

管教措施」，引發教師們及關心教育議題的民眾們熱議，認為此項規定有許多窒礙難行

之處。在各界關心下，教育部決議暫緩執行後所修正的版本，調整了第15條「學生對於

教師之處罰措施提出異議，教師認為有理由者，得斟酌情形，調整所執行之處罰措施」

及第22條「教師得視情況，於學生下課時間實施前項管教措施，並應給予學生合理之休

息時間。學生反映經教師判斷，或教師主動發現，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調整管教

方式或停止管教：（一）學生身體確有不適。（二）學生確有上廁所或生理日等生理需

求。（三）管教措施有違反第一項規定之虞」。透過各方的努力下，使校園環境更能符

合實際上需求。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甄選作業要點(109年12月31日)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甄選作業要點》為配合109年6月30日施行之新修正《

教師法》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援引之條次變更。於第5

條新增「各校教評會或甄選委員會應參照身心障礙者應國家考試權益維護辦法等相關規

定，提供第一項身心障礙應考人應試多元化適性協助措施」及第14條新增「公立幼兒園

教師甄選作業準用本要點」。

★修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民國110年3月15日)

　　此為因應《國家語言發展法》所進行之修訂，將國家語言列為國小、國中7、8年級

每周1節之部定課程 ，並訂於111學年度開始上路。

109 學年度法規彙整
文◎法務中心主任 黃彥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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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110年3月2日)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本次為配合「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

」就體育班成班條件、教學正常化、進退場機制與落實、經費及設備與資源等相關問題

，進行全面性檢討與規劃調整。修訂重點為第4條「增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之國民中學

部設立之體育班，其發展之運動種類以四類為限，並應與所屬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發展

之種類相同」、第7條「修正體育班學生住宿、膳食或交通非學校體育班計畫必要項目

，學校有提供者應納入計畫擬訂、第8條「增訂指定體育班召集人及遴任導師為體育班

發展委員會任務之一，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發展委員會應另增聘體育班學生1至2人擔任

委員」、第12條「修正國民小學、國民中學體育班之入學，不受學區限制」及第18條「

修正體育班學生之培訓及出賽，國民小學、國民中學每日訓練時數至多以三小時為限」。

★高級中等教育法(民國110年5月26日)

　　《高級中等教育法》規範了我國高級中等教育的範疇及辦學特色，此次修訂最大的

部分為提升學生校園參與及明定學生權益受損時的再申訴機制，讓校園民主得以完整落

實。修正其中4條條文、增訂1條條文。在第25條「校務會議中經選舉產生的學生代表不

得少於成員總數8%(無條件進位)。任一性別成員人數不得少於成員總數1/3」、第37條

「新增科技領域成績及格與否納入免試入學得比序項目」、第54條「明定再申訴制度，

且明定申訴及再申訴評議委員會成員須有法律等專家」及第55條「新增學生會代表也須

出席與學生學業、獎懲等有關規章或影響畢業條件的會議」。顯示我國高級中等學校對

於學生參與的重視，亦提醒老師們應適時尊重學生的權利陳述表達，落實校園民主。

★公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加發補助要點(民國110年6月30日)

　　《公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加發補助要點》為建構友善生養環境，育嬰留職停薪

津貼由原有之6成薪提高至8成薪，外加之2成薪並由中央全額負擔，軍公教人員亦一體

適用。此要點自110年7月1日開始實施，有育嬰留職停薪需求的老師們不要讓自己的權

益吃虧喔！

　　以上為本會替各位老師整理出109學年度重要教育法規，提醒各位老師懂法讓自己

不吃虧，除了可以保護自己外，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紛爭。新北市教師會/新北市教育

人員產業工會永遠站在老師權益的一方，替您關心教育裡的大小事。


